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岳市监南食罚字〔2019〕41号

名称：     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学校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34306000249153
负责人：        曾迪君                      

住所（住址）：南湖新区湖滨镇                                       

2019年4月16日，我局工作人员对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学校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该单位不能提供2019年3月5日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我局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单位立即整改。2019年12月2日，我局工作人员对该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再次发现该不能提供2019年4月16日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现场检查笔录》（2019年4月16日）证明该单位现场不能提供2019年3月5日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的事实。《现场检查笔录》（2019年12月2日）证明该单位不能提供2月26日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的事实。

2、 《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我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单位留存4月16日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3、 《现场检查笔录》和《询问调查笔录》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该单位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事实。

4、《办学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证明该单位为合法的法人主体。
以上证据收集的程序和途径合法，真实有效，与案件事实都具有关联性，均已查证属实，符合证据要求，并经当事人发表意见，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2019年12月10日，本局对当事人直接送达了《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岳市监南听告字[2019]40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申请听证的要求。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张贴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保持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之规定。                                    

依据《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者撕毁、涂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由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2000元（贰千元整）。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岳阳市交通银行府东支行（账户：岳阳市非税收壹万元入征收管理局汇缴结算户；账号：436600710018160003500）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印 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